
議 會 文 件 23/2011 號  

(3 月 17 日 會 議 討 論 )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 

上 次 會 議 續 議 事 項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議 員 ， 南 區 區 議 會 於 2011 年 1 月 13 日 舉 行 的

第 二 十 次 會 議 討 論 的 主 要 事 項 及 最 新 情 況 。  

 

 

主 要 事 項  

 
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與 南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會 面  

 

2.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（ 下 稱 「 康 文 署 」 ） 署 長 馮 程 淑 儀 太 平 紳 士 出

席 南 區 區 議 會 會 議 ， 與 議 員 見 面 及 介 紹 康 文 署 的 工 作 ， 並 回 應 議 員 的 提

問 ， 包 括 在 南 區 設 立 文 娛 中 心 、 如 何 為 社 區 的 藝 術 文 化 及 康 樂 體 育 團 體

提 供 支 援 、 區 內 康 體 設 施 、 圖 書 館 和 自 修 室 的 供 應 、 公 園 的 整 體 設 計 以

及 署 方 向 區 議 會 申 請 撥 款 時 因 員 工 薪 酬 調 整 而 須 增 加 的 資 源 等 問 題 。 有

關 康 體 活 動 的 合 約 員 工 加 薪 所 需 資 金 的 問 題 ， 署 長 表 示 會 與 民 政 事 務 總

署 及 民 政 事 務 局 商 討 及 反 映 議 員 的 意 見 。  

 

勞 工 處 處 長 與 南 區 區 議 會 議 員 會 面  

 

3. 勞 工 處 處 長 卓 永 興 太 平 紳 士 出 席 南 區 區 議 會 會 議，與 議 員 見 面 及 介 紹

勞 工 處 的 工 作 ， 並 回 應 議 員 就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及 為 南 區 居 民 提 供 就 業 服 務

的 查 詢 。 其 中 有 議 員 問 及 海 外 留 學 生 可 否 在 本 港 留 學 期 間 兼 職 ， 處 長 表

示 會 向 有 關 當 局 查 詢 後 再 回 覆 。  

 

4. 勞 工 處 向 教 育 局 查 詢 後，獲 悉 現 時 非 本 地 大 學 生 在 港 學 習 期 間 可 以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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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 進 行 兼 職 工 作 ， 以 及 在 暑 假 期 間 做 暑 期 工 或 實 習 。  

 

2011-12 年 度 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擬 議 分 配  

 

5. 區 議 會 通 過 載 於 議 會 文 件 10/2011 號 第 4 至 6 段 的 建 議 及 修 訂 後

（ 將 製 作 區 議 會 工 作 報 告 撥 款 增 加 至 50,000 元 ） 的 擬 議 撥 款 分 配 建 議 。  

 

「 設 立 物 業 管 理 行 業 的 規 管 架 構 」 的 公 眾 諮 詢  

 

6. 是 項 議 程 由 民 政 事 務 局 及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提 出。民 政 事 務 局 副 局 長

許 曉 暉 太 平 紳 士 向 議 員 簡 介 「 設 立 物 業 管 理 行 業 的 規 管 架 構 」 的 諮 詢 文

件 內 容 以 及 制 定 有 關 細 則 的 原 則 ， 並 回 應 議 員 的 提 問 。 議 員 認 同 有 必 要

提 升 物 業 管 理 的 水 平 ， 而 且 大 多 支 持 分 兩 級 別 發 牌 的 方 案 ， 並 強 調 政 府

必 須 顧 及 中 小 型 管 理 公 司 和 單 幢 樓 宇 的 情 況 ， 不 要 引 致 成 本 過 份 上 漲 。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訂 製 滅 罪 宣 傳 紀 念 品  

 

7. 區 議 會 通 過 撥 款 12,730 元 予 南 區 撲 滅 罪 行 委 員 會，以 製 作 滅 罪 宣

傳 品 。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2011-12 年 度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康 體 活 動 計 劃  

 

8. 區 議 會 通 過 撥 款 1,519,226 元 予 康 文 署 ， 以 舉 辦 2011 年 3 月 至 6

月 的 康 體 活 動 。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聘 請 合 約 人 員  

 

9. 區 議 會 通 過 撥 款 1,225,000 元 予 秘 書 處 ， 以 繼 續 聘 請 3 名 全 職 行

政 助 理 、 4 名 全 職 活 動 統 籌 員 及 1 000 工 時 的 兼 職 活 動 推 廣 助 理 。  

 

動 議 辯 論 ： 要 求 取 消 區 議 會 委 任 議 席  

 

10.  以 下 動 議 由 柴 文 瀚 先 生 提 出 ， 獲 馮 煒 光 先 生 和 議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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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本 會 要 求 在 2012 年 起 ， 取 消 區 議 會 委 任 議 席 。 」  

 

11. 在 3 票 贊 成 、 13 票 反 對 及 3 票 棄 權 的 情 況 下 ， 動 議 不 獲 通 過 。   

 

海 事 服 務 支 援 工 業 的 長 遠 發 展 政 策  

 

12. 是 項 議 程 由 司 馬 文 先 生 提 出 。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助 理 秘 書 長 陳 福 昭 先

生 及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港 島 1林 智 文 先 生 出 席 會 議，向 議 員 簡 介 南

區 沿 海 土 地 的 規 劃 用 途 及 政 府 現 時 為 業 界 提 供 的 支 援 。 議 員 知 悉 目 前 南

區 的 船 廠 用 地 均 以 短 期 租 約 形 式 出 租 ， 但 希 望 了 解 政 府 為 何 不 以 較 長 年

期 出 租 該 些 土 地 ， 以 便 租 用 者 投 放 較 多 資 源 建 設 較 完 備 及 配 合 周 邊 環 境

的 設 施 。 此 外 ， 議 員 亦 希 望 了 解 地 政 總 署 是 以 何 準 則 決 定 用 地 應 以 短 期

還 是 長 期 租 約 出 租 。 由 於 地 政 總 署 沒 有 派 出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， 主 席 表 示 有

關 事 宜 將 待 地 政 總 署 作 覆 後 再 作 跟 進 。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宣 傳 品  

 

13. 南 區 區 議 會 製 作 的 利 是 封 及 揮 春 將 於 1 月 19 日（ 星 期 三 ）上 午 派

發 ， 分 發 模 式 與 先 前 的 掛 曆 相 同 。  

 

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 地 標 設 計 展 覽 報 告 及 其 後 的 甄 選 安 排  

 

14. 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 地 標 設 計 展 覽 已 於 2010 年 12 月 29 日 順 利 完 成 ，

網 上 投 票 則 於 2011 年 1 月 17 日 截 止 。 秘 書 處 已 於 早 前 請 相 關 的 當 區 區

議 員 協 助 諮 詢 區 內 居 民 的 意 見 。 評 審 小 組 將 於 1 月 31 日（ 星 期 一 ）上 午

11 時 開 會 作 最 後 評 審 ， 選 出 五 個 將 於 南 區 建 設 的 地 標 設 計 ， 再 於 同 日 下

午 的 社 區 事 務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報 告 結 果 。 如 委 員 沒 有 異 議 ， 便 會 以 傳 閱 文

件 方 式 取 得 大 會 通 過 建 議 的 設 計 ， 再 交 由 地 區 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跟 進 建 設

事 宜 。 司 馬 文 先 生 將 協 助 獲 選 的 同 學 因 應 實 際 情 況 修 訂 設 計 ， 並 草 擬 建

設 工 程 的 招 標 要 求 。  

 

香 港 賽 馬 會 「 點 對 點 」 社 區 藝 術 計 劃 2011 

 

15. 區 議 會 同 意 成 為 上 述 計 劃 的 支 持 機 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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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-12 年 度 財 政 預 算 案  

 

16. 區 議 會 將 於 3 月 17 日 舉 行 的 第 二 十 一 次 會 議 討 論 2011-12 年 度 財

政 預 算 案 。  

 

南 港 島 線 （ 東 段 ） 的 進 度  

 

17. 由 於 立 法 會 鐵 路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於 1 月 7 日 的 會 議 上 動 議 擱 置 沙 中

線 前 期 工 程 的 撥 款 申 請 ， 而 有 關 申 請 亦 包 括 金 鐘 站 的 建 造 工 程 ， 因 而 有

機 會 影 響 南 港 島 線 （ 東 段 ） 項 目 的 進 度 。 區 議 會 通 過 去 函 運 輸 及 房 屋 局

局 長 、 立 法 會 鐵 路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與 全 體 委 員 以 及 財 務 委 員 會 轄 下

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，表 達 地 區 的 訴 求，要 求 有 關 當 局 確 保 南 港 島 線（ 東

段 ） 項 目 可 盡 快 開 展 及 如 期 完 成 。 港 鐵 南 港 島 線 發 展 專 責 委 員 會 主 席 將

組 織 區 議 員 親 身 於 有 關 會 議 當 日 將 信 函 遞 交 予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主 席 。  

 

18. 此 外，區 議 會 通 過 去 函 立 法 會 鐵 路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，要 求 增 設 連 接

深 灣 軒 一 帶 至 車 站 出 入 口 的 行 人 配 套 設 施 。  

 

南 區 公 共 藝 術 計 劃  

 

19. 區 議 會 通 過 委 托「 南 區 公 共 藝 術 計 劃 」的 主 辦 機 構 美 化 連 接 香 港 仔

海 傍 道 和 香 港 仔 大 道 的 行 人 隧 道 ， 並 製 作 20 支 大 型 三 角 旗 幟 和 160 支 長

方 形 「 刀 旗 」 ， 張 掛 於 避 風 塘 的 漁 船 及 舢 舨 上 ， 以 加 強 節 慶 氣 氛 和 吸 引

公 眾 到 香 港 仔 避 風 塘 兩 岸 欣 賞 學 生 們 的 作 品 。  

 

第 三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 

 

20. 第 三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將 於 5 月 14 日 至 6 月 5 日 舉 行 ， 而 各 區 代 表 團

的 所 有 職 位 均 須 由 區 議 會 委 任 。 區 議 會 通 過 委 任 上 屆 團 長 張 錫 容 女 士 繼

續 擔 任 有 關 職 位 ， 並 邀 請 上 屆 副 團 長 黃 文 傑 先 生 MH 連 任 同 一 職 位 。 如

黃 文 傑 先 生 MH 未 能 擔 任 副 團 長 一 職 ， 區 議 會 將 邀 請 南 區 康 樂 體 育 促 進

會 副 主 席 陳 文 俊 先 生 擔 任 副 團 長 一 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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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議 會 贊 助 活 動 的 修 訂 申 請  

 

21. 為 善 用 區 議 會 資 源、方 便 地 區 團 體 籌 辦 活 動 及 減 省 行 政 工 作，區 議

通 過 授 權 予 ： (i)區 議 會 正 副 主 席 ； 及 (ii) 社 區 事 務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正 副 主

席 ， 以 批 准 修 訂 內 容 較 簡 單 （ 如 因 應 報 價 增 減 項 目 及 開 支 ） 以 及 獲 批 撥

款 不 多 於 5 萬 元 之 活 動 的 修 訂 申 請 。 該 類 申 請 必 須 獲 至 少 兩 位 主 席 ／ 副

主 席 的 書 面 批 准 ， 方 為 有 效 。  

 

發 出 區 議 會 屬 下 委 員 會 討 論 文 件 的 安 排  

 

22. 自 2011 年 1 月 開 始 ， 所 有 區 議 會 屬 下 委 員 會 的 討 論 文 件 將 可 上 載

至 區 議 會 網 頁 。 此 外 ， 在 獲 得 有 關 部 門 或 議 員 的 同 意 後 ， 秘 書 處 會 將 討

論 文 件 以 外 的 電 腦 投 影 片 將 以 「 補 充 資 料 」 的 形 式 置 於 「 討 論 文 件 」 一

欄 。 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 

23. 請 議 員 備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1 年 3 月  

 

 


